济宁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关于开展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的报告
济宁市人民政府法制办：
2018年度，我局认真开展了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截至2018年8月30日，共清理以市政府名义出台的规范性文件4件，其中废止2件，正在修订1件，本年度新制订1件。清理本部门出台的规范性文件5件，拟继续保留5件。具体情况如下：
（一）规范性文件清理统计：

1.共清理规范性文件9件，
2.清理结果：

（1）废止的规范性文件2件；

（2）拟继续有效的规范性文件5件。
（3）正在修订1件。

（4）新制定1件。
（二）规范性文件清理情况：

1、废止的规范性文件2件。

（1）济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济宁市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登记管理规定》的通知（济政办发[2014]22号）。不再满足市场主体准入宽松环境，故废止后，重新制定。
（2）济宁市注册商标专用权质押贷款管理办法（济政办发[2016]3号，备案号JNCR-2016-0020001）。依据山东省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山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开展涉及著名商标制度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专项清理工作的通知》要求废止。
2、拟确认为继续有效的规范性文件5件。

（1）关于转发《山东省工商局关于做好冠省行政区划公司名称核准登记工作的通知》的通知（济工商企字[2013]98号）。拟确认为继续有效的依据和理由：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实施主体、权限、范围、内容、程序合法，符合实际，需要继续执行。
（2）关于下放市县（市、区）行政区划连用企业名称预先核准权限的通知（济工商企字[2014]24号）。拟确认为继续有效的依据和理由：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实施主体、权限、范围、内容、程序合法，符合实际，需要继续执行。
（3）关于调整部分企业登记管理权限的通知（济工商企字[2013]64号）。拟确认为继续有效的依据和理由：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实施主体、权限、范围、内容、程序合法，符合实际，需要继续执行。
（4）关于调整下放企业登记管辖权限的通知（济工商企字[2014]48号）。拟确认为继续有效的依据和理由：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实施主体、权限、范围、内容、程序合法，符合实际，需要继续执行。
（5）关于印发《济宁市工商行政管理系统保护消费者权益工作规范》的通知（济工商字[2017]5号）。拟确认为继续有效的依据和理由：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实施主体、权限、范围、内容、程序合法，符合实际，需要继续执行。
3、正在修订的规范性文件1件。

（1）济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动产抵押股权质押和注册商标专用权质押融资工作的意见（济政办发[2016]16号）。依据山东省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山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开展涉及著名商标制度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专项清理工作的通知》要求进行修订中。
4、新制定规范性文件1件。

（1）济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济宁市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登记管理办法》的通知（济政办字[2018]110号，备案号JNCR-2018-0020009）。为放宽市场主体准入条件，简化住所（经营场所）登记手续，降低创业成本，强化事中、事后监管，经市领导批准制定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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